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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老院條例》 

牌照續期申請表 

（遞交本申請表前，請詳閱《安老院實務守則》第三章及「牌照續期申請須知」） 

注意：請選取適當的

第一部分  安老院詳情 

牌照處檔號

安老院名稱

安老院地址  

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

電郵地址

安老院的處所是 

自 置 物 業

租 用 物 業（ 請 於 下 方 列 明 租 約 有 效 期 ）

租 用 政 府 土 地

部 分 自 置 及 部 分 租 用 物 業（請於下方列明租約有效期）

自置物業單位：  

租用物業單位：  

租約（一）有效期： 由 至 

租約（二）有效期： 由 至 

租約（三）有效期： 由 至 

（如有需要，請另紙填寫）  

安老院現有宿位數目  

高度照顧宿位

中度照顧宿位

低度照顧宿位

總數  

申請人類別  

獨資經營［請填寫第二部分（甲）］  

合夥經營［請填寫第二部分（甲）］  

法人團體（包括非政府機構）［請填寫第二部分（乙）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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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（甲） 獨資經營或合夥經營請填報此部分 

申請人／合夥經營的申請人代表姓名（須與香港身份證上的姓名相同）

（如屬合夥經營或法人團體（包括非政府機構），必須書面授權一名申請人代表，

有關詳情，請參閱「牌照續期申請須知」。）

先生／女士 

（ ） 

英文（姓氏先行，名字隨後） 中文

香港身份證號碼

第二部分（乙）  法人團體（包括非政府機構）請填報此部分  

公司／非政府機構  名稱

商業登記號碼（如適用）  

公司／非政府機構  英文地址

公司／非政府機構  中文地址

電話號碼

電郵地址

第三部分  申請人／申請人代表通訊方法

申請人／申請人代表姓名（須與香港身份證上的姓名相同）

先生／女士  

（ ） 

英文（姓氏先行，名字隨後） 中文  

申請人／申請人代表英文通訊地址（適用於獨資經營／合夥經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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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 申請人／申請人代表通訊方法（續前頁）

申請人／申請人代表中文通訊地址（適用於獨資經營／合夥經營）

流動電話號碼 辦公室電話號碼

電郵地址

申請人／申請人代表在公司／非政府機構／安老院的職位（如適用）  

第四部分   聲明  

本人謹此聲明

1. 本人在本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，據本人所知及所信，均屬真確無訛；

2. 上 文 所 述 安 老 院 的 經 營 、 料 理 、 管 理 或 其 他 控 制 事 宜 ， 均 由 本 人 持

續 地 親 自 監 管 。�

日期： 申請人／申請人代表簽署：  

公司／機構  印鑑（如適用）：

警告

1. 根 據 《 安 老 院 條 例 》 第 2 1 ( 6 ) ( a ) 條 ， 任 何 人 在 提 出 的 申 請 中 ， 或 在 與

該 等 申 請 有 關 連 的 情 況 下 ， 作 出 在 要 項 上 屬 虛 假 的 口 頭 陳 述 或 書 面 陳

述 ， 或 提 交 在 要 項 上 屬 虛 假 的 資 料 ， 而 他 是 知 道 或 理 應 知 道 該 等 陳 述

或 資 料 在 該 要 項 上 屬 虛 假 的 ， 即 屬 犯 罪 。 提 供 該 等 虛 假 資 料 亦 會 影 響

是 項 申 請 及 現 有 的 牌 照 。

2. 根 據 《 安 老 院 條 例 》 第 6 條 ， 任 何 人 在 任 何 時 候 經 營 、 料 理 、 管 理 或

以 其 他 方 式 控 制 未 獲 發 牌 照 的 安 老 院 ， 即 屬 犯 罪 ， 可 處 第 6 級 罰 款 及

監 禁 2 年 ， 並 可 就 該 罪 行 持 續 的 每 一 日 另 處 罰 款 $ 1 0 , 0 0 0 。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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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老院條例》  

牌照續期申請須知  

1. 「申請人」包括獨資經營、合夥經營及法人團體（包括非政府機構） 

2. 合夥經營及法人團體（包括非政府機構）須書面授權一名「申請人代

表」簽署本申請表，並連同授權書遞交申請。

3. 申請人／申請人代表須把填妥的牌照續期申請表正本以專人送遞

或以掛號郵遞方式寄交安老院牌照事務處，地址為：�

香 港 黃 竹 坑 業 勤 街 23號

T H E  H U B  6 樓
4. 申請安老院牌照續期的人士須連同申請表一併提交以下所需文件：

a 適用於所有申請

















有關安老院處所租賃文件副本（適用於租用處所） 

有關安老院處所的轉讓書副本（適用於自置處所） 

商業登記申請書核證本（適用於私營安老院的申請） 

商業登記證副本（適用於私營安老院的申請） 

分行登記證副本（適用於私營安老院的申請）（如適用） 

安老院員工名單正本  

消防安全及防火措施文件（請參閱《安老院實務守則》附件�5.1） 

安老院圖則（適用於涉及《安老院實務守則》第四章�4.13 段提及的加

建及改動工程的安老院，有關圖則的規定，請參閱《安老院實務守則》

附件�3.3） 

除上述 a 項外，另須提交以下文件：

b (i)適用於以個人名義提出的申請

 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副本

b (ii)適用於以合夥經營名義提出的申請





所有合夥人的香港身份證副本

申請人代表授權書正本  

b (iii)適用於以法人團體（包括非政府機構）名義提出的申請











申請人代表授權書正本 

公司註冊證明書副本 

周年申報表副本 

更改公司名稱通知書副本（如適用） 

更改公司秘書及董事通知書（委任╱停任）副本（如適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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